隆德县2026年马铃薯种薯繁育示范推广
项目实施方案


为扎实做好2026年马铃薯种薯繁育示范推广项目，保障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根据2026年《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自治区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5〕784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2026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不断夯实乡村全面振兴基础。
二、项目建设目标
采购马铃薯原原种528.75万粒，建设原种繁育基地1322亩；建设一级种薯繁育基地0.2万亩。
（一）原种繁育基地建设。统一招标采购马铃薯原原种528.75万粒，建设原种繁育基地1322亩。其中：向农户免费发放建设原种生产基地617亩，支持具有种薯繁育能力的新型经营主体建设原种生产基地705亩。
（二）一级种薯繁育基地建设。完成一级种薯繁育基地0.2万亩。
三、资金概算及使用
马铃薯种薯繁育建设资金共151万元。
（一）原种繁育基地建设。统一招标采购马铃薯原原种246.75万粒，向农户免费发放，每粒补贴0.4元，建立原种繁育基地617亩，补贴资金98.7万元；支持具有种薯繁育能力的新型经营主体每粒补贴0.15元，采购原原种282万粒，建立原种繁育基地705亩，补贴资金42.3万元。
（二）一级种薯繁育基地建设。支持具有种薯繁育能力的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相对集中连片建设优新品种示范繁育基地0.2万亩，每亩补贴50元，补贴10万元。
     五、项目进度安排
（一）前期准备阶段（1月-3月）。完成区域规划、地块落实、制定实施方案、组织采购种薯、技术培训等前期准备工作。
（二）基地种植阶段（4月-5月）。发放马铃薯种薯、指导基地农户进行种薯处理、规范化种植，保质保量完成种植任务。
（三）田间管理及验收阶段（6月-9月）。针对马铃薯不同生育期，指导农户查苗、锄草、培土、追肥、及时防治病虫害，保证种薯健康生长，成立项目验收小组对基地进行验收并兑现补贴。
（四）种薯收贮阶段（10月-11月）。指导各种薯基地农户进行种薯收获、种薯处理，确保合格种薯全部存入贮藏窖并妥善管理。
六、预期效益
（一）经济效益。项目建成后，马铃薯原种繁育面积达到1322亩，可生产原种0.26万吨；一级种薯繁育基地0.2万亩，可扩繁优质马铃薯优新品种示范0.4万吨，可满足全县马铃薯脱毒种薯的需要，使马铃薯脱毒种薯良种覆盖率达到90%，增加马铃薯产业收入。
（二）社会效益。项目的建设，加快了马铃薯品种专用化、种薯脱毒化、栽培标准化步伐，提高了农户对马铃薯种薯重要性的认识，农户对脱毒马铃薯认知度达到90%，提升马铃薯良种覆盖率。推动马铃薯产业扩量提质增效，促进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加强对2026年马铃薯种薯繁育建设项目工作的领导，专门成立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同时为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成立了技术服务组，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1、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项目的组织、协调、指导和检查。
  组  长：张广斌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组长：辛小庚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王小冬   城关镇人民政府镇长
      杨宁龙   沙塘镇人民政府镇长
          岳银娟   神林乡人民政府乡长
          魏  强   联财镇人民政府镇长
          郭  晶   陈靳乡人民政府乡长 
          杜晓龙   山河乡人民政府乡长
          张金禄   奠安乡人民政府乡长
          马璀喜   温堡乡人民政府乡长
          庞军宝   观庄乡人民政府乡长
          马育斌   凤岭乡人民政府乡长
          丁东旺   好水乡人民政府乡长
          王海强   张程乡人民政府乡长
          柳智星   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
          王愿军   农业农村局会计
          张毓麟   县产业办主任
          马  靖   县产业办副主任        
2、技术服务组：具体负责实施方案制定，技术培训、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等工作。
    组  长：杨志刚   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
    成  员：刘  洋  县农技推广中心助理农艺师
            李淑荣   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
            马八十   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
马利亚   县农技推广中心助理农艺师
各有关乡镇也要明确责任，落实措施，将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建设任务详细量化，落实到村，责任到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二）强化项目管理。项目实施单位要按照方案和任务清单，明确绩效目标并组织落实各项措施，严格采购和发放程序，明确项目实施、管理职责，加强项目建设过程监管，强化项目资金管理，及时兑付补贴资金，确保项目实施的质量和效益。
（三）做好项目总结。县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要加强沟通协调，认真做好原原种免费发放、企业原原种补贴、优新品种示范繁育基地建设工作。做到项目有方案、采购有合同、发放有表册、验收有报告。
   附件：
1、 隆德县2026年马铃薯种薯繁育示范推广项目资金概算表
    2、隆德县2026年马铃薯种薯繁育示范推广项目绩效目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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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隆德县2026年马铃薯种薯繁育示范推广项目资金概算表
	
序号
	
建设内容
	
单位
	   数量
 规模
	
补贴
标准

	
补贴
金额
（万元）
	
备注

	1
	统一招标采购马铃薯原原种246.75万粒，向农户免费发放，每粒补贴0.4元，建立原种繁育基地617亩，补贴资金98.7万元；支持具有种薯繁育能力的新型经营主体每粒补贴0.15元，采购原原种282万粒，建立原种繁育基地705亩，补贴资金42.3万元。

	万粒
	528.75
	0.4元/粒
0.15元/粒
	141
	

	2
	支持具有种薯繁育资质的企业、合作社相对集中连片建设优新品种示范繁育基地0.2万亩，每亩补贴50元，补贴10万元。
	万亩
	0.2
	50元/亩
	10
	

	合计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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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隆德县2026年马铃薯种薯繁育示范推广
项目绩效考核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马铃薯种薯繁育推广及单产提升项目管理，不断提高项目建设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自治区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5〕784 号）、《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5〕672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全面加快农业产业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紧盯国家粮食生产任务，以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为目标，聚焦马铃薯这一主要粮食作物，推进绿色高质高效发展，因地制宜开展马铃薯种薯繁育推广，为保障我县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按照加强绩效管理和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总体要求，量化项目管理和绩效目标，健全考核机制，完善制度措施，全面推进马铃薯种薯繁育推广预算绩效考核工作。
二、考核原则
按照科学规范、公开透明、客观公正、严格公平的原则，严格考核制度、考核内容、考核标准，并自觉接受监督，确保考核工作公正、公平。根据考核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持续提升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
三、考核对象
项目实施乡镇和参与基地建设的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四、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一）项目管理 （10分）。从实施方案制定、项目档案管理、宣传培训等四个方面考核项目组织管理情况；从资金支付进度、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及使用环节考核资金管理情况。
（二）项目绩效 （90分）。从项目建设的数量、质量及资金使用的实效考核项目建设内容落实情况；从项目实施取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考核项目建设成效；从群众满意度考核项目设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五、考核方式
(一)过程监管。项目任务下达后，项目实施单位要按照项目资金计划和任务清单认真实施，建立项目管理档案，强化过程监管，确保项目实施达到预期目标。
(二)县级自评。项目完成之后，农业农村局对实施的马铃薯项目进行验收，同时开展自查自评，形成自验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
(三)区级验收。在县农业农村局完成项目自验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织有关技术专家、财务人员组成第三方评价小组，对县级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抽验及绩效评价，并形成项目整体绩效评价意见。
六、考核结果运用
(一)农业农村局对项目验收结果及时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二)对项目管理到位，工作有创新，成效显著的乡(镇)和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农村局优先安排产业项目扶持。对项目执行不到位，将减少下年度资金安排，视情节轻重，予以通报并责令整改。
(三)在项目执行中严重偏离要求，存在弄虚作假套取国家项目资金，或出现重大技术事故，严重违反财经纪律要求者，将提请有关部门追究当事人责任。
    
附表：隆德县2026年马铃薯种薯繁育示范推广项目绩效目标评价体系



附表：
隆德县2026年马铃薯种薯繁育示范推广项目绩效目标评价体系
	项目名称
	隆德县2026年马铃薯种薯繁育推广项目

	农业农村厅主管部门
	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

	项目市、县（区）主管部门
	             隆德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隆德县农技推广服务中心

	项目总资金：151万元
	年度下达资金：
	计划（A）
	完成支付(B)
	支付率(B/A)

	
	
	151万元
	
	

	项目年度总目标
	
目标1：采购马铃薯原原种528.75万粒，建设原种繁育基地1322亩。
目标2：建设一级种薯繁育基地0.2万亩。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考核内容
	目标值
	分值
	评分办法
	自评
得分

	项
目
管
理
(10)
	组织
管理
（2.5）
	组织
机构
	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和技术服务组，有成员名单和责任分工
	是
	2.5分
	有则得分，没有不得分
	

	
	项目实施管理（5）
	实施
方案
	制定符合当地产业发展的项目实施方案和绩效评价方案并及时报送区级备案。
	是
	2.5分
	实施方案目标明确、任务清单、进度安排、绩效目标、考核办法完整。不完整扣2分，不及时报送扣1分。
	

	
	
	档案
管理
	建立项目管理档案、项目资金使用分类记账管理，明确档案管理人员。
	是
	2.5分
	没有建立项目管理档案或资金分类账目的不得分，档案不完整或资金分类不规范扣2分。
	

	
	资金
管理
（2.5）
	资金
使用
	资金分配与任务相匹配，建设合同、发票、花名册等支
付依据齐全，资金使用符合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办法规
定。
	是
	2.5分
	资金使用符合管理要求、合同、凭证规范的满分，资金支付依据凭证不规范、不完整扣1分，资金使用不符合项目要求扣0.5分；其他情况酌情扣分。
	

	项
目
绩
效
(90)
	产
出
指
标
（50）
	数量
指标（40）
	指标1：采购马铃薯原原种
	528.75万粒
	30分
	完成全部数量指标得满分；每减少1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指标2：具有种薯繁育资质的企业、合作社建设集中连片一级种薯繁育基地

	2000亩
	10分
	完成面积得满分，每减少10个百分点扣0.3分，扣完为止
	

	
	
	质量
指标
（5分）
	指标1：马铃薯原原种达到合格标准
	合格
	2.5分
	[bookmark: _GoBack]合格得2.5分，不合格得0分。
	

	
	
	
	指标2：种薯繁育基地建设符合要求
	合格
	2.5分
	合格得2.5分，不合格得0分。
	

	
	
	时效
指标
（5分）
	2026年12月30日前完成建设任务
	2026年12月
	5分
	任务未按时完成不得分。
	

	
	效
益
指
标
（30）
	经济
效益
（15分）
	马铃薯良种覆盖率
	≥90%
	15分
	马铃薯良种覆盖率≥90%，得15分；少1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社会
效益
（15分）
	
农户对脱毒马铃薯认知程度
	≥90%
	15分
	认识到脱毒马铃薯非常重要的得15分，认识脱毒马铃薯重要程度一般的酌情扣分。
	

	
	
	
	
	
	
	
	

	
	满意度
指标
（10）
	服务
对象
满意度（10分）
	种薯繁育企业、种植农户调查满意度
	≥90%
	10分
	调查种薯繁育企业，种植户，满意度90%以上，得10分；每减少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总分
	      100分
	




